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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01 年度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僅編列 19.22 億元，預估年度實際需求額度 35 億元

，不足之費用規劃由藥價結餘款項留存總額基期之款項支應，但該項藥價節餘支應此項預

算是否公平正義，且因藥價估算成長後，恐無此額度存在，何來金額補足剩餘不足之專款

。 

三、此外，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項目表中，同為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專款預

算，對西醫基層預算之編列非但不予主張藥價節餘款應扣減之問題，且對其預算不足同意

由「其他預算」支應，相較於醫院部門更顯不公，實在難為醫院部門。 

四、主管機關應考量專款專用的用意，應實估年度需求預算，未來 102 年醫院總額成長率時應

足額編列，以符合國家政策推展之目標。 

（二）本院陳委員唐山，為三十多位藏人連續自焚控訴中國政府的壓迫

與同化政策，顯見西藏人權議題亟待正視，爰建請政府基於人道

立場採取適當作為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2011 年 3 月，中國藏人以自焚抗議高壓統治及同化政策，包括僧尼和平民在內，一年來已

有 33 起自焚事件，西方媒體指出，這是六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自焚抗爭潮，美國國務院並於

2011 年 11 月 4 日公開批評中國政府，西藏流亡人士亦前往聯合國請願，要求基本人權。對

此訊息，由於台灣對中國報喜不報憂的態度，並未引起國人的廣泛矚目，令人遺憾。 

二、近年來，中國加強同化政策，控制藏人寺廟，強迫游牧藏民定居，推動取代藏語的中文教

育，藏人為了保存獨特的文化、語言及宗教信仰，採取激列的自焚手段表達沉痛抗議，令

人不忍。放眼國際社會，任何一個民族採行這種方法控訴自己的存續危機，必然是重大國

際事件，但由於中國封鎖消息，加上各國囿於中國的政經實力而限縮批判力道，從而助長

中國侵犯藏人的氣燄。 

三、達賴喇嘛強調「西藏民族獨特的文化、語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」，是全人類共同的資產，

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前言亦指出「人類一家，對於人人天賦尊嚴及其平等而且

不可割讓權利之確認，實係世界自由、正義與和平之基礎。」2008 年，馬總統選前表示「

很強烈關切西藏的人權及文化，不排除停止派團參加北京奧運」，當選後卻對西藏議題不

聞不問，對照馬總統的前後態度，豈不諷刺？ 

四、本席認為，西藏議題無關政治立場，而是最基本的人權問題，身為人類的一份子，再不申

張正義，勢將造成少數民族的浩劫，爰建議： 

(一)行政院應呈請馬總統落實選前關切西藏人權的承諾，以總統高度召開國際記者會，呼

籲中國政府遵守國際人權標準，不得任意逮捕、關押、刑求西藏的人民及僧侶。 

(二)政府應透過兩岸交流平台，傳達尊重人權的普世價值，呼籲中國政府理性回應西藏人

民的訴求。 



 

 
418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1 期 院會紀錄 

(三)蒙藏委員會應本於關懷西藏人權的立場，協助旅居台灣的藏人保存獨特的文化、語言

及信仰，並於蒙藏委員會成立「西藏人權中心」之任務編組，全面監督中國藏區的人

權狀況，並向世人公布。 

(四)內政部應號召佛教界、基督教、天主教等宗教界人士，聲援西藏人民爭取宗教自由。 

（三）本院林委員世嘉，鑑於去年賴聲川執導的＜夢想家＞兩晚花掉兩

億元，引起全國文化界一片譁然，針對 2010 年國發基金通過「加

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」，編列新台幣一百億元，由文建

會以成立信託專戶方式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；2011 年 6 月，依

「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投資管理計畫」，陸續與 12 家文創

創投管理公司業者完成簽約，恐引起各界爭議，若此一爭議問題

，不儘速處理，將是「夢想家事件」的翻版，特此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目前國發基金一百億元已撥九十億元給文建會，由文建會結合民間專業管理公司，為「共

同投資」金額為 60 億元及「委託評管」金額為 30 億元兩種方式，其中「共同投資」部分

，民間投資比例不應低於信託專戶投資金額 30%，換言之，60 億元的 30%，民間參與投資

資金規定為 18 億元，相對於編列 100 億元之預算，其民間相對投資比例僅為 18%，不符合

比例原則，讓政府資金暴露於潛在風險極大的產業投資，而讓民間特定投資人「風險降低

，獲利提高」之現象。政府投資資金為人民納稅的錢，政府有義務為人民做有效益的投資

，而非是讓少數人獲利，本席特此要求文建會針對民間投資比例應提高百分之五十，以符

合相對投資比例原則，降低人民納稅錢之風險。 

二、針對 99 年 12 月 8 日頒佈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作

業要點」提出下列問題： 

(一)「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」第三點受委託之專業管理公司條件資格

，其中第四類屬僅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業投資是業者部分，不需登記滿二年以上之

年限規定，明顯為所謂的「開後門條款」，不知文建會該「開後門條款」是否為特定

人而設呢？ 

(二)從 2011 年 6 月簽訂的 12 家創投管理公司名單中，從該公司成立或變更時間點來看，

有九家公司業者（附表一），此條款是否為這九家特定創投公司業者而設定解套呢？ 

(三)再從 2011 年 6 月簽訂的 12 家創投管理公司名單中，又可以明顯看出，12 家創投管理

公司中，屬「馬友友集團」（與馬英九總統親近之人士）有八家（附件二），請問文

建會主委，「開後門條款」是不是為了特定對象而設呢？ 


